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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老 龄 工 作 办 公 室

文件

中 共 广 东 省 委 组 织 部
中 共 广 东 省 委 宣 传 部
中 共 广 东 省 委 老 干 部 局
广 东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广 东 省 教 育 厅
广 东 省 民 政 厅
广 东 省 司 法 厅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广 东 省 文 化 厅
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广 东 省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
广 东 省 总 工 会
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员会
广 东 省 妇 女 联 合 会

粤老龄办发〔2018〕17号

转发全国老龄办等 14部门关于
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老龄办，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委老干部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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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改革局（委）、教育局、民政局、司法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（人力资源、社会保障）局、文化局、卫生计生局（委）、

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（文体旅游局）、总工会、团委、妇联：

现将全国老龄办等 14 部门《关于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

的通知》（全国老龄办发〔2018〕6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

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精心组织实施

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

时强调：要着力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，坚

持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全民行动相结合，推动老龄

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“积极应对人

口老龄化，构建养老、孝老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”的新任

务新要求。在全社会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，是贯彻落实

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求，积

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的重要举措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

认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意义，切实增强政治意识、责任

意识，把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

的重要任务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确保党中央、国务院关

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部署在南粤大地落地生根，结出丰

硕成果。

二、突出教育重点，加强协同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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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根本遵循，以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《“十

三五”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》《广东省老年人

权益保障条例》等为基本依据，以增强全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国情

意识为出发点，以开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、促进老龄事业

和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、不断增强广大老年人获得感、幸福

感和安全感为根本目的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《通知》

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案，建立工作机制，

明确任务分工，细化任务指标，明确保障措施，创新宣传形式，

形成工作合力，以党政干部、青少年和老年人为重点教育对象，

引导全社会树立积极老龄观、健康老龄观，为我省实施积极应对

人口老龄化的国家长期战略任务营造良好氛围。

三、注重教育实效，实行跟踪问效

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系统工程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《通

知》要求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落实责任分工，切实把人口老龄

化国情、省情教育做实做细。省老龄办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全

省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的指导、督促和检查，将教育活

动开展情况作为各地各部门实施《广东省促进老龄事业发展和养

老体系建设实施方案》情况评估的重要内容，推动人口老龄化国

情、省情教育扎实有效开展。2018 年 8 月 15 日前，各地老龄工

作机构要将本地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实施方案上报省老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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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；每年 11 月 30 日前，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应将教育活动开展情

况以书面形式报省老龄办综合汇总后上报全国老龄办。

省老龄办 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部

省委老干部局 省发展改革委 省教育厅

省民政厅 省司法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

- 5 -

省文化厅 省卫生计生委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

省总工会 共青团省委 省妇联

2018 年 7月 3日















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省老龄工作办公室 2018 年 7月 10 日印发


